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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人财产对外转移业务问答 

 

1.问：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具体包括哪些内容？ 

答：根据《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

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所指的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包括：移民财产转

移和继承财产转移两类，其他形式的个人财产转移不属于本办法

规范的范畴。 

2.问：什么是移民财产转移？ 

答：是指从中国内地移居外国，或者赴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

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定居的自然人，将其在取得移民身份之

前在中国境内拥有的合法财产变现，通过外汇指定银行购汇和汇

出境外的行为。 

3.问：什么是继承财产转移？ 

答：是指外国公民或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

湾地区居民将依法在中国境内继承的遗产变现，通过外汇指定银

行购汇汇出境外的行为。 

4.问：哪些财产可以申请办理对外转移？ 

答：申请人申请对外转移的财产应是本人所有的合法财产，

且不得与他人有权益的争议。 

（1）司法、纪检监察等部门依法限制对外转移的财产，其

对外转移申请外汇局不予受理。 

（2）涉及国内形势、民事诉讼案件的财产对外转移申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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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案件审结前，外汇局不予受理。 

（3）涉及国内形势、民事案件人员的近亲属申请对外转移

财产，应提供案件管辖机关出具的该财产与案件无关的证明。 

（4）法律规定不得对外转移的财产、不能证明合法来源的

财产等的对外转移申请，外汇局不予受理。 

5.问：刚刚拿到国外移民签证，可以申请办理移民财产转移

吗？ 

答：不可以。此项业务的申请人必须取得外国永久居留权或

取得外国公民或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居

民身份。 

6.问：个人财产对外转移购汇和向境外付汇需要核准吗？ 

答：需要向外汇局办理申请核准。 

7.问：取得移民身份前户籍在合肥，打算把上海的房产卖掉

购汇汇出，应向哪里的外汇局提出申请？ 

答：移民财产购汇和付汇核准，由移民原户籍所在地外汇局

负责审批，即外汇局安徽省分局办理。 

8.问：申请人继承境内遗产，应向哪里的外汇局提出申请？

若被继承人不止一人，需要分别申请吗？ 

答：继承财产转移购汇和付汇核准，由被继承人生前户籍所

在地外汇局负责审批。继承人从不同被继承人处继承财产，可选

择其中一个被继承人生前户籍所在地外汇局合并提交申请材料。 

9.问：如果申请人无法回到国内，可否委托他人代理申请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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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申请财产对外转移，可由本人办理，也可委托他人办理。

申请人应提交《暂行办法》规定的材料，并保证材料的真实性和

完整性。委托他人办理的，还需提供委托代理协议和代理人身份

证明。 

10.问：申请继承财产转移要提交哪些身份证明文件？ 

答：（1）申请人为取得外国公民身份的，应提供： 

         ①申请人持有的外国护照或其他证明其国籍的证明文 

件； 

         ②申请人居住国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； 

         ③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申请人在该国定居的证明。 

（2）申请人为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的，

应提供： 

①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（永久）居民身 

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； 

②回乡证或者特区护照。 

（3）申请人为台湾地区居民的，应提供： 

①台湾地区居民身份证或其他在台湾地区居住的有效 

身份证明； 

②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或其他出入境证件。 

11.问：继承财产转移业务的办理流程和需要提交的材料是

什么？ 

答：（1）申请人或代理人携带以下材料向被继承人生前户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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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地外汇局提出申请： 

①由申请人或其代理人签名的个人财产转移业务申请表； 

②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； 

③经公证的申请人获得继承财产的证明文件； 

④被继承人财产权利证明文件，包括但不限于房屋产权 

证、房地产买卖契约或拆迁补偿安置协议、财产转让合同或协

议、特许权使用协议或合同； 

⑤被继承人财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完税证明； 

⑥委托他人办理的，应提供委托代理协议和代理人身份证 

明； 

⑦外汇局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。其中（2）-（7）项验原 

件留复印件。 

（2）经外汇局核准后，申请人或其代理人到银行办理购汇

汇出手续。 

12.问：申请人可以提取外币现钞吗？ 

答：不可以。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售汇后，应直接将外汇汇往

移民或继承人居住国或地区申请人本人账户，不得在境内提取外

币现钞。 

13.问:财产转移可以分次申请办理吗？ 

答：不可以。 

（1）移民财产转移必须一次性申请拟转移出境的全部财产

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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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从同一被继承人继承的全部财产变现后拟转移出境的， 

必须一次性申请。 

14.问：申请人可以分次汇出吗？ 

答：可以。经外汇局核准后，银行可在核准件审批额度内一

次或分次汇出相关资金。 

15.问：个人财产对外转移需要提供税务部门纳税证明吗？ 

答：需要。 

16.问：税收证明由哪里的税务部门开具？ 

答：税务机关在为申请人开具税收证明的，应当按其收入或

财产不同类别、来源，由收入来源地或者财产所在地国家税务局、

地方税务局分别开具。申请人拟转移的财产已取得完税凭证的，

可直接向外汇管理部门提供完税凭证，不需向税务机关另外申请

税收证明。对申请人拟转移的财产总价值在人民币 15 万元以下

的，无需向税务机关申请税收证明。 

 

 

主要法规依据： 

1.《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

行公告 2004年第 16号） 

2.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<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

理暂行办法操作指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汇发﹝2004﹞118号） 

3.《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个人财产对外转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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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税收证明或者完税凭证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﹝2005﹞

13号） 

4.《国家外汇管理局 外交部 公安部 监察部 司法部关于实

施<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办法>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汇发﹝2009﹞9号） 

5.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部分资本项目外汇业务审批权

限的通知》（汇发﹝2009﹞21号） 

6.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资本项目外汇管

理政策的通知》（汇发﹝2014﹞2号） 

7.其他相关法规 

 

 


